
二、采购要求

(一)本工程主要技术要求

1、工程招标范围:安远县完善城区应急避难场所基本配套设施项目工程量清

单涵盖的所有工作内容。

2、质量标准:本磋商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响应供应商的方案应达

到或优于本磋商文件要求，符合现行国家有关工程施工验收规范要求并达合格标

准。

3、工程质量要求：施工方根据采购人提供的工程地点保质保量地进行施工，

本工程的工程质量应符合国家工程质量验收标准合格以上要求，成交供应商应按

现行的国家施工验收规范和质量评定标准和工程量清单要求等技术文件为依据

施工。如工程质量达不到约定合格条件的部分，一经发现，可要求成交供应商返

工，直至达到合同约定条件，并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全部返工费用及给采购人造成

的其他经济损失。返工后仍达不到约定条件，应继续返工到约定条件或合格标准。

4、工程安全要求: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条件》等法律

和法规的规定。

5、施工材料要求:应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江西省现行规定的相关要求。

6、文明施工:文明施工根据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要求和安全文明施工规范，

实现达标工地。

7、响应供应商必须按照本项目提供的工程量清单编制响应文件内的响应报价

书，响应报价不能超过清单单价和总价。

8、本项目不统一组织现场勘察，可自行对本项目现场和周围环境进行勘察。

勘察现场所发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自己承担。不论何种原因所造成，在勘察过程中，

自行对由此次踏勘现场而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损害以及任何其它损失、

损害和引起的费用和开支承担责任。

9、拟派本项目负责人具有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证

书上注册的单位名称必须与供应商名称一致）和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B 证；

拟派本项目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具有施工员、安全员、质量员、材料员岗位证书（或



职业培训合格证书）(响应文件中提供人员证书清晰扫描件及响应供应商为其缴

纳开标截止前三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的缴纳社保的凭证)。

(二)主要商务条款:

1、质量保修期:所响应项目必须提供 1 年质量保修期。质量保修期 1年内的

维护费用，全部由施工方承担(磋商响应文件质量保修期承诺优于 1年质量保修

期的，按优于的执行)。质保过程中，维修期与维修等待期将从保修期中扣除，

质保时间顺延。项目的质量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2、工期要求:自合同签订生效后 6个月内完工。

3、工程地点:安远县境内。

4、付款方式:按工程进度情况拨付工程款：即项目开工建设并完成合同约定

清单工程量的 50%且质量中期验收合格后，拨付合同总价的 30%；在完成合同约

定清单工程量的 80%且质量中期验收合格后，拨付合同总价的 50%；工程全部完

工并验收合格，付款至合同总价的 70%；待审计部门出具项目竣工决算审计报告

后，拨付至合同总价的 97%；剩余 3%缺陷责任期满后，若工程无质量问题一次

性无息支付。

5、本工程的缺陷责任期为一年，起算点从项目出具竣工决算审计报告后起算。

6、验收:项目按规定的时间完成后，成交供应商可向采购人提出验收申请，

采购人在接到验收申请后 10 个工作日内组织有关人员按磋商文件、响应文件及

合同要求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由采购人出具验收报告。

注:以上采购项目需求所有条款投标人必须满足或优于，否则投标无效。

（三）工程量清单说明及工程量清单


	注:以上采购项目需求所有条款投标人必须满足或优于，否则投标无效。

